​​​​“清华高性能计算平台”对外开放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高性能计算平台——“探索100”百万亿次集群计算机，共有740个计算节点，8800个处理器核，处理器采用Intel Xeon 5670，系统的理论浮点峰值计算性能达到104TFlops, 存储总容量达1000TB。另外,系统还配置17个nVidia Tesla S1070的GPGPU系统，计算能力达68 TFlops。“探索100”是国内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之一，其计算能力2011年在全国高校居首位。该平台是清华大学校级公共服务平台，受实验室与设备处和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领导，由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公共平台与技术部（以下简称为平台部）负责管理运行。
1、 开放原则

百万亿次以上集群计算机系统投入大、运行和维护费用高，为使其充分发挥效用，在对外开放服务中，将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1. 坚持独立运行管理、独立核算、公共服务原则，技术队伍主要承担技术服务工作以及平台本身的技术研发工作，在与科研项目开展的合作研究中只承担计算服务工作。

2. 坚持广泛受益原则，为全校各学科服务。服务工作中优先保证对大规模科学计算需求强烈的用户使用，特别是冲击国际前沿水平、涉及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或涉及国民经济重大应用的国家级课题。
3. 坚持并不断优化收费服务机制，通过合理收费维持平台的可持续运行。对于重要的前沿探索和实质性合作研究项目以及取得重大成果的高水平课题，经用户委员会评议以及平台部审批，可申请优惠，具体方法见下面优惠和奖励部分。
4. 坚持协商机制，对平台的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在平台上发生的利益矛盾依靠用户委员会集体讨论，向领导部门提出建议。
2、 收费标准
暂按以下标准计： 
	
	校内用户
	校外用户

	申请帐号费
	1000 元 / 个 / 年
	1000 元 / 个 / 年

	共享
	实际使用量
	每核小时0.1元
	每核小时0.2元

	
	包年
	6万(120核)
	12万(120核)

	
	包半年
	4万（120核）
	8万（120核）

	独占
	包年
	10万（10个节点）
	20万（10个节点）


注： 
1. 账号费包含2000个核小时机时，每个账号可免费获得20G的磁盘空间，默认可使用120个核；如有大规模需求，可额外申请。
2. 所有用户作业均需通过lsf作业管理系统提交作业，实现作业调度。按照服务需求，用户可申请共享和独占两种使用模式。共享模式（用户默认使用模式）：通过作业调度系统，采取先来先服务策略排队使用计算资源，系统如有空闲资源，用户即可使用；独占模式：平台为用户建立独立队列，用户独占计算节点硬件资源，不与其他用户共享；独占用户需通过lsf提交的方式运行任务，其存储使用并行文件系统Lustre提供的共享空间；用户不得在独占节点上开设dhcp，http，ftp等服务。
3. 用户可酌情申请包年服务，并以120核为单位申请包年服务。按照时间分，可分为包年及包半年两个等级；系统只支持用户以包年模式独占计算资源。
4. 用户实际情况不同或有其他需求，可与高性能计算平台商议。
3、 奖励与优惠办法
1. 校内及其他享受平台优惠的用户有义务定期提交《用户成果报告》（一年为一期），申报项目进展及获得成果，平台将根据申报成果，给予用户500-2000个核小时的机时奖励。
2. 鼓励用户随时申报在平台计算中获得的阶段性成果或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并认真撰写《高性能平台应用案例》，平台将根据获得成果及案例撰写质量奖励机时2000-3000个核小时。

3. 鼓励用户在国际顶级期刊（如nature、science等）发表论文。如有论文发表，平台下一年度将给予该用户50%的费用优惠（优惠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
4. 校内用户可参与申请“清华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评审通过的用户将获得学校30%的资助（每次获得的资助最高2.5万元）。 

5. 倍增计划：为提高高性能计算平台的应用水平，鼓励用户提交大规模计算任务，凡提交单个运算实例并发使用512个核以上的用户，平台将给予该部分作业原有资费基础上20%的优惠。
6. 奖励与优惠工作每半年组织一次，由平台部批准执行。
4、 成果报告

1. 校内及享受平台优惠的用户有义务提交《用户成果报告》，以备建档。高性能计算平台有权引用用户《用户成果报告》中的内容。
2. 校内及享受优惠用户在发布其科研成果或发表论文时，应标注“本研究工作得到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支持”（ Supported by Tsinghua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提交其成果报告或发表论文复印件。

5、 上机流程

1. 初次接洽
登陆国家实验室高性能计算平台网站或直接联系平台管理员咨询相关事宜，了解平台服务内容，资源情况，使用流程，以及收费政策。
2. 程序调试
下载《用户上机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并把电子版本发送至管理员信箱，申请开设测试账号。用户试用过程中，管理员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协助用户熟悉平台环境。用户上机前应仔细阅读《用户使用手册》,《用户使用承诺书》，了解用户平台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和保障资源的可用率，以便为所有用户提供最优质服务。用户可在试用阶段了解作业性能，决定是否正式使用高性能计算平台。

试用阶段的注意事项：
1) 试用阶段的账号在用户试用阶段结束后停止使用，试用结束前用户需对用户数据进行处理。若用户申请正式用户，则开设正式账号。

2) 用户若认为试用未能满足其要求，并决定不正式付费使用，则试用结束。
3. 开设账户
用户完成试用并决定使用高性能计算平台，可直接和平台管理员联系，签订正式的使用协议，并缴纳相关费用。管理员为用户开设正式账号。
4. 正式上机
用户上机过程中可随时通过LSF查看作业运行和资源使用情况。根据双方协议，平台部会定期向用户发送资源使用清单，用户应及时支付机时费。上机过程中，平台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上机指导、软件安装以及解决运行故障等工作。
5. 结束上机
根据双方签署协议/合同规定的时间期限，用户完成预定的上机任务并确认暂无延续项目后，则进入结束上机程序，用户妥善处理各项数据后，账号将暂时封存，若用户再次申请上机并签署协议/合同，则重新启用。校内及其他享受平台优惠的用户有义务定期提交《用户成果报告》。
6、 公布与实施
本《管理办法》经2011年高性能计算应用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2010-2011学年度国家实验室第13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本《管理办法》由平台部解释，并将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7、 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  皎            电  话：010-62798981 
 传  真：010-62798987       E-mail: linjiao@tsinghua.edu.cn
高性能计算平台主页：http://www.tnlist.org.cn/pages/highperforcomputer.jsp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
公共平台与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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